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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明之下的结合: 论清代民间的神会
———以徽州“神会”文书为线索

童 旭

摘 要: 神会是人们以祭祀公共神祇为主要目的组成的一种组织共同体，通过神会的运行，来完成

对于神明的共同祭祀。神会有经营会产与日常管理两个主要职能。在经营会产方面，有买卖、租佃、典、
出借会资等交易方式; 在日常管理方面，有处罚违规、调整经营规范、神庙维护、杂务处理、举办迎神赛

会、接受捐献等职能。内部关系上，会户是按股出资，按股获得收益，会股可单独交易; 外部关系上，相对

方视神会为人的组合整体。若神会向大型组织发展，它的财产聚合性显现，独立性增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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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 言

清末法律改革，“会”作为传统习惯未被纳入《大

清民律草案》。江庸在 1922 年对民国《民法草案》提出

意见时，已对此有所批评①。虽说法律史学界对这一

问题有所关注，却往往将“会”的概念缩小，重点放在

“钱会”上②。另 一 方 面，也 有 研 究 注 意 到 中 国 古 代

“会”的互助性，却用一种形式的“会”统摄各种“会”

“社”组织③。本文以徽州契约文书为核心材料，着重

研究清代“神会”的有关问题，包括其成立、经营管理、

内外关系等，探讨神会的规则体系。

明清时期，人们常以祭祀公共神祇为目的组成一

种神会，通过神会的运行来完成对于神明的共同祭

祀④。它的祭祀形式常表现为迎神赛会。关于迎神赛

会，史学界研究颇多，主要在迎神赛会形式与民间信仰

两方面⑤。有的研究以“迎神赛会”来解释“神会”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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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“前案多继承外国法，于本国固有法源，未甚措意，如民法债权编于通行之‘会’，物权编于‘老佃’、‘典’、‘先买’，商法于

‘铺底’等全无规定，而此等法典之得失，于社会经济消长盈虚，影响极巨，未可置之不顾。”江庸: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法制》，《最近之

五十年》，1923 年申报馆刊行。
可参阅梁治平《清代习惯法: 社会与国家》，北京: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1996 年，第 110 ～ 119 页; 郑永福《近代中国民事习

惯中的合会与互助会》，《郑州大学学报》2006 年第 6 期。这些论著中多重点研究“钱会”。
如李力仅用清代山阴县的一份土谷神会会股卖契、一份文武帝会会股卖契，论证清代乡村社会中的“会”是一种“伙”的关

系，并认为清代江浙一带盛行的“堂”“会”“祀”组织，皆与之类似。同时认为:“清代乡村社会中的伙基本上不涉及对外的经营问

题，因而没有对外承担连带责任的习惯。”李力:《清代民间契约中关于“伙”的观念和习惯》，《法学家》2003 年第 6 期。
神会的起源较为难考，明清的迎神赛会与上古“社祭”有一定关联。有关研究可参阅魏建震《先秦社祀研究》，北京: 人民

出版社，2008 年; 马新《论两汉乡村社会中的里社》，《文史哲》1998 年第 5 期; 汪桂海《汉简所见社与社祭》，《中国历史文物》2005
年第 2 期; 孟宪实《敦煌民间结社研究》，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9 年; 赵世瑜《狂欢与日常———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》，

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2 年; 陈宝良《中国的社与会》，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11 年。
郑力民:《徽州社屋的诸侧面———以歙南孝女会田野个案为例》，《江淮论坛》1995 年第 4 期、第 5 期; 王振忠:《晚清徽州

民众生活及社会变迁———〈陶甓公牍〉之民俗文化解读》，《徽学》2000 年卷，合肥: 安徽大学出版社，2001 年; 唐力行、王健:《多元

与差异: 苏州与徽州民间信仰比较》，《社会科学》2005 年第 3 期; 陶明选:《明清以来徽州的演戏娱神与信仰活动》，《安徽史学》
2009 年第 6 期; 王昌宜:《明清徽州的汪氏宗族与汪王信仰》，《宗教学研究》2012 年第 2 期。



陈宝良认为，“庙会大多在当地的各色神庙中举行，以

神庙中的神灵偶像为祭祀中心，故又称‘神会’”。并

以《耳食录》“邑中八九月之间，四邻赛神演剧，农商士

女及游方乞食之徒咸集焉，谓之神会”为证。陈氏附按

语说明，“所谓‘神会’，当为‘迎神赛会’的简称”①。
这种界定是从迎神赛会活动的动态性描述而来。笔者

通过梳理神会运行的有关文书资料，认为“神会”与

“迎神赛会”有别。如下文的“太子神会”“关帝会”等，

它们基本是会员通过合同约定设立，是一种组织。而

“迎神赛会”则是一种活动仪式，常是将神像抬出神庙

游行，并举行祭会，以求消灾赐福，强调的是聚集性和

动态性。可以说，“神会”是一种以祭祀公共神祇为主

要目的的组织共同体。这种组织共同体类似于一种拟

制主体，能够参与相关民事活动，如放贷生息、买卖田

地等，强调的是主体性和静态性。迎神赛会得以实现，

离不开神会的运营。
以往对“会”的研究多集中在江南地区。刘淼关于

徽州祁门“会”与“会祭”的研究，考察了祁门善和里程

氏 33 个会组织，概述会的名称、祭祀对象、祭品单等，

并将会分为祭祀祖先类、民间信仰类、公益类、祭拜佛

道与族人互助类等。遗憾的是梳理简要，未深入分析，

特别是没有涉及神明类会组织②。夏爱军有关“祝圣

会”账簿的研究，着重论述“祝圣会”的活动、部分年份

的会资收入情况，迎神赛会的过程以及“祝圣会”的功

能③。胡中生则对宗族内的文会、祀会以及部分经济

性的会组织( 主要是钱会) 进行考察，联系宗族建设，指

出会与宗族有互补和合作关系，会产在特殊情况下可

转化为祠产，而祠产完成任务后，部分产业转化为会

产④。这一视角让我们注意到会与宗族之间的关系，

但关于不同会的内外组织关系还有待深入讨论。章毅

对浙南“定光会”的研究，描述了“定光会”的会首及其

组织、经济活动、借贷关系和会众的利益，从利率的角

度分析组织对于会内人与会外人的区别，并认为会社

组织的经济互助需与信仰配合才能实现⑤。黄志繁以

清至民国婺源县的钱会与神会为中心，论证“会”其实

是一种和土地等不动产类似的、可以被任意处分的“物

权”，而作为一种经济组织，“会”又具备了“法人”的某

些特征⑥。黄氏意识到传统“会”与现代法律之间的关

联，但未区分钱会与神会之间内外部关系的差别，并且

未将内部关系与“物权”“法人”等现代法学概念作比

较研究。诚然，上述研究都很有价值，但多是单个样本

的研究，抑或论及各种会组织，未就神会进行区别研

究，难以反映清代神会的组织运营。另一方面，神会的

经济功能、市场参与等值得关注的问题也没有展开。
2005 年以来，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陆续出版四

辑《徽州文书》，其中的许多文书包括契约、合同、账簿、

税票等涉及神会。合同反映了神会的成立与管理，契

约反映了神会的交易，账簿反映了神会的财产流动，税

票则反映了神会与官方发生的关系，可以说民间文书

是研究神会最直接有效的线索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神会组织在清代的很多地方都存

在⑦，只是遗存的徽州民间神会文书比较完整、全面，

本文才以徽州神会文书为核心材料研究清代神会。我

们关注的重点是制度及与社会的关系，考察的是古代

中国社会民众的结社观念与团体 /共同体财产观念，与

区域史的理论关注和研究范式有别。

二、神会合同与神会的成立

神会组织的成立，始于神会合同。神会合同，是乡

族人等以祭祀公共神祇为主要目的，共同合议约定出

资敬神、经管会产、厘定会规的合同文书。《道光八年

( 1828) 八月太子神会合议》⑧，是一件典型的以祭祀本

地神祇为目的的神会合同:

立合议本境太子神会，今邀八股，每股科出干

扇谷贰十斤，共计壹百陆拾觔。归付值年人生放

起息，挨年本利交清。日后可置产业，不以丁多丁

少，照丁拗众，不得违拗。倘有不愿来者，将谷本

退还无辞。亦不准会内人借，倘有本会私借者，甘

罚七十钱伍两正。日后各股分居，照原一股面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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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陈宝良:《中国的社与会》，第 423 页脚注 1。
刘淼:《清代徽州的“会”与“会祭”———以祁门善和里程氏为中心》，《江淮论坛》1995 年第 4 期。
夏爱军:《明清时期民间迎神赛会个案研究———〈祝圣会会簿〉及其反映的祝圣会》，《安徽史学》2004 年第 6 期; 夏爱军、

许彩丽:《明清时期徽州地区迎神赛会组织的组织结构及其资产运作分析———以休宁祝圣会及〈祝圣会会簿〉为中心》，《黄山学院

学报》2008 年第 6 期。
胡中生:《徽州的族会与宗族建设》，《徽学》第 5 卷，合肥: 安徽大学出版社，2008 年。
章毅:《祀神与借贷: 清代浙南定光会研究———以石仓〈定光古佛寿诞会簿〉为中心》，《史林》2011 年第 6 期。
黄志繁:《“会”与近代小农资产运作———以徽州文书为中心》，《江西社会科学》2013 年第 5 期。
如贵州清水江地区就有神会存在，可参阅朱晴晴《清代清水江下游的“会”与地方社会结构》，《开放时代》2011 年第 7 期。
《道光八年八月太子神会合议》，华中科技大学俞江教授藏( 以下简称“俞藏”) 。俞江采集到清代至民国时期徽州散件文

书和归户文书 5000 余件，从 2009 年起，甄选出 1160 件散件合同文书加以整理点校。其中，分家合同( 含阄书与分单) 600 件，承

嗣、共业、分业、会书、换产、合股商业、佃仆、邻界、调处、诉讼、禁约、公约、承充、生图等合同共 560 件。



每年两次敬神散席，只无异言。立此议单八纸，各

执一纸，永远大发存照。
道光八年八月十五日立合议人 高寿女( 花

押) ( 按: 以下人名及半书略)

合同中，成立太子神会的目的是每年两次“敬神散

席”。同时，共同集资的会产可“付值年人生放起息”、
“日后可置产业”，对于违反“私借”规定的会员“罚七

十钱伍两正”。
从内容或格式看，神会合同大致有以下特征:

首先，合同的题头，多以“立议某某神会”开头，附

以神祇名称，指明本会是为敬何神而立。其次，内容一

般分为三部分: 一是言明众会友出资方式，如“本里邀

同公议雷祖神会，每名输出干谷贰砠，干小麦叁砠”①;

二是经管方式，如“其会二人合管，十个月为满，将账算

清，以交下首，轮流交管”②; 三是写明违反合同之罚

则，如“若经首者交众不清，照依本利倍偿无异。其有

出会者，罚银一两”③。复次，合同的尾部套语，往往是

“立此合同，一样( 几) 纸，各执一纸”等语。最后，立约

人的签名形式，神会合同与其他合同差别不大，也是签

名加“押”或者“花押”。但仔细辨别，会发现神会合同

的立约人异姓多，一份神会合同可能涉及几个姓氏。
当然，这些要件不需全部出现在同一份神会合同里。
简言之，神会合同的前提应是合同，加上成立或者经管

某种神会的内容后，便是神会合同。

( 一) 神会合同的类型

将现有徽州文书出版物④和俞藏徽州文书中的神

会合同加以整理、辨析，会发现神会合同仍可细分。
1． 设立神会合同。
设立神会合同，即人们以祭祀公共神祇如“太子

神”“关公”“社神”等为主要目的，共同合议约定出资

敬神，并且制定经管会产规条的合同文书。合同的用

意是表明这一组织的成立，大家要共同遵守约定，履行

合同所规定的义务，享有其带来的权利。前文的“太子

神会合议”即是设立神会合同，首先约定“每股科出干

扇谷贰十斤”，进而“付值年人生放起息”、“日后可置

产业”，再是会友享有的利益“每年两次敬神散席”。
2． 经管神会合同。
设立神会合同中一般都包含经管神会的规定，但

神会运行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，需要补

立合同 以 完 善 经 管 制 度。如 俞 藏《乾 隆 四 十 二 年

( 1777) 八月徐声远神会合同》: “嗣因人心不古，将前

会本银挪借侵吞，以致岁时祀费无出……由恐日久法

弛，仍蹈前辙，兹特身等对神公议规条，以图永远。”因

神会运行时存在违规现象，导致神会会资虚空，于是重

新约定调整会规。再如俞藏《光绪六年( 1880 ) 正月八

亩坦、汪角坞人等经管神会合同》，该合同是八亩坦与

汪角坞人等所立，合同言明“将大圣堂神庙移至上大圣

堂”、会产田地的四至、会产“兴养柴薪荫木”的归属、
会产的出租以及收益的归属、“李王尊神”的迎接做会

等。这种类型的神会合同，是在原有设立合同的基础

上，为了完善神会经管而补充约定的合同文书。
概言之，神会合同是人们围绕神会组织进行活动

的共同约定。合同将会员之间的共同需求联系起来，

有设立组织规范的合意，也有变更组织规范的合意。

( 二) 神会的设立约定

神会设立之始，立会人通过合同的形式约定神会

的基本“章程”。笔者查找到 16 份神会合同⑤，这些合

同是为太子神、关圣帝君、雷祖、仙圣姑、社公神、汪公、
李王等神明而立，其中有些约定是类同的。

1． 出资。
约定出资与出资方式是神会合同的基本规则。如

上文“太子神会合议”中约定“今邀八股，每股科出干

扇谷贰十斤”，这是实物出资。也有货币出资的形式，

如“踊跃认名，各出财，计钱七百五十文”⑥。还有实物

资本和货币资本混合的形式，如“合出钱、谷编立，首人

经营生放”⑦。
2． 放贷。
集资完成后，便是“生放起息”，也即放贷，是将会

资出借与他人，经过一段时间使用，他人归还本金加利

息的形式。“生放起息”这种职责一般由首会人 (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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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《清嘉庆二十三年十月汪大旺等立议墨合同》，刘伯山主编:《徽州文书》第 1 辑第 2 册，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5
年，第 226 页。

《清嘉庆十一年十月郝、方、佘三姓人等立议合同》，刘伯山主编:《徽州文书》第 3 辑第 3 册，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

2009 年，第 135 页。
《清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吴、江、夏姓人等立议墨据》，刘伯山主编:《徽州文书》第 3 辑第 4 册，第 33 页。
可参见刘伯山主编《徽州文书》1 ～ 4 辑，王钰欣、周绍泉主编《徽州千年契约文书·清民国编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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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) 行使。首会人定期轮换，称“轮值”①。放贷生息的

方式，可说是神会运营的基本形式。神会通过资本运

作，渐渐积累资本，为购地买田作准备，所谓“日渐生

息，续置恒产”②。
为保证会资良性经营，在设立或者经管神会时，都

会对会资贷借方式进行约定。常有的规定:

( 1) 在会之人，不得私借会银。神会的会友是出资

人，出资人自己从神会中借贷，是经常现象。但神会一

般强调不得“私借”。意思是，借贷需要“公事公办”。
如果出现“私借”，对于经管神会的会首来说，碍于出资

人的原因，本息可能不能及时甚至无法收回，神会资本

就会短损，最后组织运行难以维持。
( 2) 会外之人移借，需要抵押。如俞藏《乾隆四十

二年( 1777) 八月徐声远神会合同》规定: “倘会外之人

移借，务须要立劵，将田业抵押方可。”神会的会资是为

敬神而集，敬神之余为保证会资永续，需要让资本流动

生息，亦 要 防 止 本 息 无 法 收 回，所 以 在 借 贷 时 要 求

抵押。
3． 迎神做会。
迎神做会，是神会组织建立及运行的一项必要义

务。通过迎神做会，会友可以表达对神明的敬意，得到

神明的庇佑。迎神做会的方式因会而异，但基本有以

下几个方面: 请神( 即迎神仪式) 、巡游、演戏、会宴、送
神( 详下文) 。

4． 退会。
此规定并不是每个神会合同都会约定。每个神会

在成立时，都不希望会友出会、退会。因此，部分神会

为避免退会现象发生，有的约定“自愿出会，先前助出

资本，不得退回”③，也有规定“其有出会者，罚银一两，

再将会本一并入众”④。当然，也有退本无利的，“倘有

退悔，公众退还银伍钱，有本无利”⑤。这些约定旨在

保障神会会资的稳定。

三、神会的经营与日常管理

神会作为一种类主体组织，在赋予会首经管会的

职能后，参与到经济生活中。为使神会能够长期运行，

减少每年会友的出资，由会首代为经营会资。要了解

神会组织如何在经济生活中运行，需以神会参与经济

生活的交易规则和神会日常管理为着眼点。

( 一) 神会的会产经营

1． 买卖。

买卖会产是神会的一种经营方式，神会通过这种

方式来扩大规模，或者解决运营中的困难。如嘉庆八

年( 1803) 的杜卖田租契，“立杜卖契人邱永礼祀秩下玉

镇同侄建华、建水等，今因无银正用，自情愿托中将承

祖买受民水田一号……出卖与里门关帝会内名下前去

入田收租管业”⑥。该杜卖契表明邱玉镇等人将祖买

“田骨”卖与里门关帝会。这是神会在购置产业，是买

入。神会也有卖出产业的情况，如嘉庆八年关王会，

“立杜断卖契五股关王会，今因不便，自情愿将会内豆

坦一处土名清湖山顶系经理露字号，计豆租拾伍斤正，

计山税三分正……立契出卖与撒日亮名下为业”⑦。

此是关王会将豆坦租卖出。从现有的卖契看，神会买

入产业的情况较多，卖出产业的情况较少。
2． 租佃。

神会也会将自己的产业租佃出去，以收取租金来

扩充自己的收益。如嘉庆十年( 1805) ，徐国玉“今承到

程关帝会程元祝、加灿、加璜等梓木源山一号”，这份承

佃山约是承佃人租到程姓关帝会的山业，自己种植，且

租金一次性交付，租期 12 年⑧。在神会拥有固定产业

后，通常是采取出租的形式经营。祁门佛会账簿中的

“租谷”⑨，也是该会主要的收入来源。
3． 典。

典是清代产业交易中的一种常见形式，有学者认

为，“在清代，典在本质上是一种过程性的卖”瑏瑠。神会

组织在经济生活中，也会采取出典或受典的形式经营

会产。嘉庆十三年( 1808) 的一份程姓关帝会退田契抄

白可说明此种交易形式: “立退契人程关帝会加灿、起
霁、元祝、加财、加佶……是以倬堂弟元僖托中向会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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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原价取赎，其价比即付讫。”①这份退契表明，先年元

倬将田业出典与程姓关帝会名下，后其堂弟元僖用原

价取赎，将产业权利赎回。神会将产业出典与他人的

情况较少，但这种方式存在，如乾隆三十二年 ( 1767 )

“九莲山弘仁会”立典约，“今因不便，原典田一处……
凭中出典与金名下为业”②。

会以聚集和增加资本为首要目的，举行敬神做会

是消耗会产的主要方式，一般情况都是尽力保有资产。
出典与卖产业是减少会产的行为，所以没有特殊情况，

不会采取出典或卖产业的经营方式。
4． 借贷。
如前所述，神会一般都用会资“放贷生息”。如光

绪十一年( 1885) 吴大镛立借字，“借到忠义会名下大钱

叁千〇五十文正”③。这份借字约定了年利率“弍分”，

未提 抵 押。有 的 借 约 会 提 及 抵 押，如 道 光 十 八 年

( 1838) 金德楹等立借字，“今借到关帝会内大钱弍千

文，言定周年壹分三厘行息”，“再批，背后山坦约壹纸

执押，如利短少短欠，听凭管业”④。也有执行抵押的

情况，如光绪十年，朋从关帝会会友文保借会洋，将两

处茶萪地作为抵押，一段时间后未按照规定支付利息，

于是众 会 友 将 抵 押 的 茶 萪 地 租 与 他 人 耕 种，收 取

租息⑤。
买卖、租佃、典、借贷是神会主要的几种经营方式。

其中借贷会资是神会最基本的经营方式。通过放贷生

息，神会总资本扩大，聚集到一定程度，才会进行田产

等购置。当然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也有他人向神会借钱用

田产等做抵押，或者将田产出典与神会从而获得现金

等方式。这两种形式也可使神会拥有田产的使用权、
收益权。神会在拥有田产等固定资产后，便出租产业

以获取收益。

( 二) 神会的日常管理

为了保证神会正常运行，神会通常要举行相关活

动并制定各种管理规定。
1． 处罚有违会规的行为。
为确保神会持续，需对违反合同的行为进行处罚，

以儆效尤。如《清后期关圣帝君神会会规序》: “前因

坛下禄来接理会首，霞坑潘△△坐落土名田庄水田壹

坵，凭中书契当神会内，未延一旬，变易会首禄来为己

业，明假神会户名，硬取半年利息，暗自藏身，未付众

账，利己废公，不思慢神之罪……姑念会户相联，罚出

银香烛炮。”⑥这是一份神会会规的序言，可惜的是只

有序言部分，后面的会规没有保存下来。从序言可知，

神会对于“以私废公”的行为进行了处罚，同时对会规

做出调整，以免类似事情再次发生。
2． 调整经营规范。
神会遇到经营漏洞时，会召集会户重议会规。如

俞藏《乾隆四十二年( 1777 ) 八月徐声远神会合同》，合

同言明关帝会发生了“挪借侵吞”的状况，导致敬神做

会之时，祀费无出。为此，重新公议会规，要求会内之

人不得私借，会外之人借贷需提供抵押。并对会资的

运作加强管理，强调“公放公收”。另外还约定，如果出

现违反规定之情，将罚去会股，并加罚银壹两。
神会在调整经营中，也会针对具体事件进行约定。

如俞藏《道光九年( 1829 ) 三月关帝君会经管合同》，此

份合同调整的是关帝会的租业，其小买田一业本是租

与会内人等耕种，但会内人士顺承种时常欠租，兆法承

种又顶与会外之人，导致关帝会产业废弛，收益减少。
于是公议合同，希望会内人能够继续管业承种，负起经

营责任。
3． 维护神庙。
神庙是供奉神明和日常祭祀的场所。有些神会有

庙宇以及配套的庙产，神会为让神庙香火不熄，会将庙

产出租，令承租之人负责供奉香灯及庙宇的日常照看

等。如《同治元年( 1862) 吴梁发立承住庙约》，吴梁发

承住中秋会之土主庙，并耕种属于庙产的坦园。他的

义务是，节届神期以及每 日 需 要 烹 茶、打 扫、供 奉 香

灯⑦。这种照管并非没有收益，其收益便是庙屋的居

住权和附近庙产的耕种所获。
4． 杂务处理。
神会也有一些杂务，如装塑神像、迎神赛会的请工

等。神像会褪色失去光泽，为让神像重新焕发光彩，需

将神像重新装塑。如《嘉庆十六年( 1811 ) 姚廷拔装塑

神像文约》，“立承约人旌邑姚廷拔，今承到祁北善和上

界社会首人张士坚、叶于兰、汪兴茂等众社会名下社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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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神四尊，金身二尊，装彩弍尊，是身承去装塑”①。这

是一份承揽约，承揽的是祁门一社会的神像装塑工作。
除有现金工钱外，还有实物工钱“鸡两只”。装塑神像，

是神会中的杂务，但又必不可少。逢迎神做会时，杂务

更多，就需要请工，并支付人工费。休宁“敬圣会”收支

账簿中记载:“辇八名，四十，乞; 轿四名，四十，( 批) 改

加六十，乞; 伞八名，二十八，( 批) 三十，乞; 抬阁十六

名，三十五，( 批) 改加四十，乞; 旂八名，二十，( 批) 三

十，乞; 遮阳，二名，二十，( 批) 三十，乞。”②

5． 举办迎神赛会。
迎神赛会是神会成立的目的，人们认为采取此种

形式酬神，能得到神明的庇佑。其程序一般如下:

一是请神，也即迎神仪式。先是轮值会首准备好

告文或祝文，通知其他会首户和村民参加。各会首户

齐集并点名，然后前往神明所在庙宇迎接神明，实是迎

接神像。如休宁县十三都三图的村民组织“祝圣会”，

祭祀越国汪公、九相公、胡元帅等神灵，《祝圣会会簿》
中便有对于召集会友、点名、迎神的记载③。

二是巡游。迎神仪式结束后，人们抬着神像游行，

称作“出游”或“出巡”。嘉靖《徽州府志》卷 2《风俗》
记载了巡游盛况: “歙休之民，舆汪越公之像而游。云

以诞日为上寿，设俳优、狄鞮、胡舞、假面之戏，飞纤重

髯，偏诸革鞜，仪卫前导，旗旌成行，震于乡井，以 为

奇隽。”
三是演戏。举行迎神赛会活动期间，经常伴有“演

戏”。歙县《丰南志》载: “五月十三日关帝圣诞，致祭

演戏，戏已停多年。六月初旬，仲昇公祠前演戏酬神，

传之已久。”④演戏的目的是“酬神”。
四是会宴。在请神、游神、演戏酬神之后，便是会

友间的“会宴”。“会宴”是分享神的赐福。所食之物，

是敬神撤下来的供仪，神明享用后，再由会众享用。当

然，人数众多时，也会另外备置菜肴。分享神胙只是一

种象征形式，重点是在活动中得到神明的赐福。
五是送神。有迎神便有送神，送神即是送神归位，

有的则是“送神上殿”。如休宁“祝圣会”，轮值会首要

主持仪式将神像送回玉山殿上⑤。
迎神是会众邀请神降临自己的生活领域。游神则

通过一定的路线安排，请神明视察自己的生活领域，通

过舞蹈、音乐、服饰扮演等艺术形式彰显神明的威严和

力量，同时使用一定的仪式表达人与神的沟通，期盼神

明能够保佑自己。演戏酬神是希望神明能够看到人们

生活世界的景象，并借用神话故事、圣贤事迹来教化民

众。会宴是分享神明的恩赐。送神则是神与人沟通的

结束，人与神回归各自的世界。
6． 接受日常酬神捐献。

接受捐献也是神会的一项日常管理活动，相比其

他的管理活动，它会产生一定的收入。这种收入不是

来自于普通的人与人的交易，而是来自“人与神”的交

易。如《祝圣会簿》载:“汪懋懿请龙烛壹对，诞男酬神

( 康熙十三年收) ”; 康熙十八年( 1679 ) 正月，“又收汪

懋穀酬圣银弍钱，又收汪佑生酬圣弍钱，又收吴昌振酬

圣银弍钱”⑥。这些收入，是会众在日常生活中有吉祥

之事或遇见困难，需要酬神，而捐献给神会的一种会

产。从性质而言，不是神会经营所得。

综上，神会的维持需要以下两个因素: 一是经营会

产，包括买卖、租佃、典、借贷等。二是日常管理，有处

罚、调整经营规范、维护神庙、杂务处理、举办迎神赛

会、接受捐献等。

四、营利与非营利: 神会的组织类型转变

神会的建立原本不是为了营利，缘何转变为营利

性组织? 可推测的是，神会创立之始，可能只是集资举

行迎神赛会。唐代《敦煌郡等某乙社条壹道》规定:

“春秋二社。每件局席，人各油麦粟，主人逐次流行。”
《拾伍人结社社条》规定:“春秋二社旧规，逐根原亦须

饮宴，所要食味多少，计饭料各自税之。”⑦这里说的是

唐代社祭活动后的会宴，大家共同出食物。可知，唐时

的会还未出现经营会资的情况。清代的神会在迎神赛

会后也有会宴，但是敬神所需以及会宴食物多是购买

得来，如休宁敬圣会的账簿记载: “支钱三十五文，竹

柴; 支钱八百四十，鸡两只……支钱五百八十文，米一

斗。”⑧休宁祝圣会资产的来源包括现金和田产两部

分: 现金的归入方式可谓多种多样，有田租、利息、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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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《嘉庆十六年祁门姚廷拔装塑神像文约》，王钰欣、周绍泉主编:《徽州千年契约文书·清民国编》第 2 卷，第 195 页。
《民国休宁敬圣会收支总登账》，王钰欣、周绍泉主编:《徽州千年契约文书·清民国编》第 18 卷，第 411 页。
夏爱军:《明清时期民间迎神赛会个案研究———〈祝圣会会簿〉及其反映的祝圣会》，《安徽史学》2004 年第 6 期。
吴吉祜:《丰南志》卷 1《舆地志·风土》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乡镇志专辑》第 17 册，上海: 上海书店，1992 年，第 256 页。
夏爱军:《明清时期民间迎神赛会个案研究———〈祝圣会会簿〉及其反映的祝圣会》，《安徽史学》2004 年第 6 期。
转引自陶明选《明清以来徽州民间信仰研究》，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07 年，第 74 页。
转引自孟宪实《敦煌民间结社研究》，第 98 ～ 99 页。
此会是为敬关公、汪公等神明而立，账目记录从光绪年间开始，续至民国。本处使用的资料是宣统元年的账目。参见《民

国休宁敬圣会收支总登账》，王钰欣、周绍泉主编:《徽州千年契约文书·清民国编》第 18 卷，第 421 页。



款、请龙烛酬圣等; 田产则主要是买入①。祝圣会是很

成熟的神会，当时盈利已经非常可观。
由非营利性组织转变为营利组织，其组织类型也

随之发生变化。神会在集资举行迎神赛会阶段是一个

“消费型”组织，而进入放贷生息、购置田产阶段，则转

变为“消费型 + 生产型”组织。在“消费型”组织阶段，

存量资本不稳定，且无时间性流动，经济规模不会增

长，神会的稳定性较弱; 进入“消费型 + 生产型”阶段，

存量资本会增长，经济规模也相应扩大。一定时间后，

神会总资产会增长，从而使得神会的稳定性增强。
一般的神会都既有收入也有支出。支出主要是迎

神做会的开支。如果开支大于收入，神会的运作仍然

需要会户集资。如休宁的“敬圣会”账簿记录宣统元年

( 1909) 的账目，首先列明收小茂钱、和兴钱等，未说明

是何种收入，据后面宣统三年的记录，“小茂山身钱一

百〇五，和 兴 屋 租 钱 八 百 一 十，兆 茂 洋 利 钱 二 百 八

十”②，应是指会的租金、利息等。
再看宣统元年的清算记录:“共支出钱拾七千八百

廿文; 共收回下会钱七百〇五文; 两共除收，净支钱拾

七千一百十五文;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会共收钱拾七千一

百十五文。两比清讫，仍每会派钱叁千四百廿三文。
又支钱 二 百 五 十，付 还 回 下 街 马; 又 每 会 派 钱 五 十

文。”③这里能够明显看出，会的经营收入并未使用，敬

神做会的支出主要是由五会人等共同集资，仅补充了

下会部分收益。由此可知，部分神会在设立之初，所集

会资并不直接使用到迎神赛会活动中，集资是为放贷

生息，待会资增长到一定规模后，开始进行购置田产等

经营行为。有了田产等固定资产后，神会资产便开始

使用到迎神赛会等活动中。如祁门佛会账簿记载:“雍

正九年( 1731) 四月初八日揭算，收八年分租谷，共收早

晚租谷壹佰五十二秤六斤半。”中间记录了做会、晒谷、
首人酬劳、租借谷等支出。年终的核算是: “仍剩谷弍

秤十六斤。”④祁门佛会设立于康熙二十八年 ( 1689 ) ，

到雍正九年，约 40 年的时间，通过长时间的经营，有了

田产等固定资产，收益颇丰，不再需要会户出资办会。

当然，会的经营是一种市场活动，每个会都有自己

的经营方式，不同方式也就决定了会的发展与衰败。

五、神会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

神会是由若干会户组合而成，那么，神会在经济生

活中就需要面对两种关系，一种是神会的内部关系，也

就是会户之间、会户与神会的关系; 一种是神会的外部

关系，即神会与其他交易主体之间的关系。

从神会的设立合同看，会户的出资多数情况下相

等，收益则是按股均分。“股”又称“会股”，会股在清

代与其他财产权利并无区别，交易人关注的是会股收

益，它亦是一种“业”。这点可见于“会股”的交易文

书，如道光年间的一份出顶关帝会股约: “立出顶约人

邱光仁……自情愿托中将承祖关帝会一股，凭中立约

出顶与同会人建普、建水、光岩、光镛、光赐、宗有六人

名下前去收租，办理敬神做会管业，三面议定，时值价

九九大钱弍千肆百文正，其价并约当即两明。”⑤就神

会合同与神会的交易契约可以说，神会的会户是“股

份”出资，按股获得收益，“股份”还可以单独交易。

为更加清楚地了解神会的交易行为，笔者将有关

神会及会股的交易文书加以整理⑥，以“会户共同行

事”、“经首人代为行事”为区别项，关注文书的内容、

签名及花押等，逐一分析，以便理解会户或者神会对所

订契约、合同的效力认识问题: 何种情况下需要会户共

同行事? 何种情况下由经首人代为处理即可?

嘉庆八年( 1803) 的五股关王会杜断卖契，是将会

内一处豆坦卖与撒日亮名下为业。我们看它的签名花

押，会发现“五股关王会”后，同有四人“兆朋、兆敬、日

同、长照”，看得出这一出卖行为得到了会内有份额人

的一致同意。类似的有嘉庆十三年的程姓关帝会退田

契，开头便是“立退契人程关帝会加灿、起霁、元祝、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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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夏爱军、许彩丽:《明清时期徽州地区迎神赛会组织的组织结构及其资产运作分析———以休宁祝圣会及〈祝圣会会簿〉为

中心》，《黄山学院学报》2008 年第 6 期。
《民国休宁敬圣会收支总登账》，王钰欣、周绍泉主编:《徽州千年契约文书·清民国编》第 18 卷，第 418 页、435 页。
《民国休宁敬圣会收支总登账》，王钰欣、周绍泉主编:《徽州千年契约文书·清民国编》第 18 卷，第 426 页。
《嘉庆祁门佛会账簿》，王钰欣、周绍泉主编:《徽州千年契约文书·清民国编》第 11 卷，第 14 ～ 16 页。
《清道光二十二年五月邱光仁立出顶关帝会股份约》，刘伯山主编:《徽州文书》第 1 辑第 6 册，第 145 页。
以 10 份为例，分别是《清嘉庆元年二月老社会经手人方家升等立召山场田地批》( 《徽州文书》第 3 辑第 4 册，第 95 页) ;

《清嘉庆八年二月五股关王会立杜断卖豆坦契》( 《徽州文书》第 1 辑第 3 册，第 7 页) ;《清嘉庆十三年十月程关帝会加灿等立退田

契抄白》( 《徽州文书》第 1 辑第 8 册，第 127 页) ;《嘉庆十六年祁门姚廷拔装塑神像文约》( 《徽州千年契约文书·清民国编》第 2
卷，第 195 页) ;《清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十都四图郑姓土地会人等立交业批》( 《徽州文书》第 3 辑第 1 册，第 119 页) ;《清道光二年

十一月经首人郑惟新等立推单》( 《徽州文书》第 1 辑第 6 册，第 115 页) ;《清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吴阿汪氏富香等立卖田租契》《清

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吴大镛立借字》( 《徽州文书》第 2 辑第 2 册，第 63 页、151 页) ;《清同治元年四月吴梁发立承住庙约》( 《徽州文

书》第 1 辑第 9 册，第 67 页) ;《清光绪十年又五月朋从关帝众会友文保等立着字》( 《徽州文书》第 1 辑第 10 册，第 321 页) 。



财、加佶”，签名花押处是“加灿、起霁、元祝兄弟、加财、
加佶”，里 面“元 祝 兄 弟”共 一 股。还 有 光 绪 十 年

( 1884) 朋 从 关 帝 会 着 字，“立 着 字 朋 从 关 帝 众 会 友

等”，签名花押处也是多人。这些都表明，神会在交易

的过程中，有时需要会户一起行事才具有效力。
也有经首人( 经手人) 代为行事的情况。如道光二

年( 1822) 的一份推单，签名花押处为“立此推单经首人

郑惟新、王享三、王民万、王胜先、王长生”，这里应是将

所有的经首人一同列上。同是道光年间的一份卖契，

吴阿汪氏富香卖田租，“是身立契出卖与观音会经手人

吴士积、吴士盛、吴德侯三人名下为业”。虽是将产业

卖给观音会，但为突出经首人( 经手人) 的经管权能，明

确卖契的效力，而将经首人都列名。还有一种最常见

的经首人代为行事的情况要提及，即神会出借会资，会

户在立神会合同时，常在合同中约定“经首人生放起

息”或“归付值年人生放起息”，这种出借会资的行为，

一般由经首人完成。如光绪十一年 ( 1885 ) 吴大镛借

字，契约中只有出借会资的神会名、借额、利息率、借款

人等信息，并不出现其他会户的名字。
进一步，我们发现神会在实施会产出卖、出典等损

益性行为时，通常是有份额的会户一起行事; 在实施放

贷、购置产业等收益性行为时，基本由经首人( 经手人)

来完成。这也符合常理，若是为共同的利益增加，则视

为共同同意，也是神会设立的目的之一; 若可能减损共

同的利益，则需要共同承担责任，以免有人事后反悔。
对于会户与神会的财产关系，可从《畏斋日记》中

的一段记录来认识: “三十，天雨。原新关帝会存银二

两八分，常，今怀仁叔借去五钱六分，写西充坞田租一

秤九斤押，契冠六收; 冠六借去六钱，写禾良坑田租一

秤半押，契身收; 身借九钱，写东边段田租二秤零五斤

押，契怀仁收( 四十二年正月十四，三人俱还银讫) 。”①

怀仁叔、冠六、詹元相都曾向新关帝会借钱，他们都用

田租作为抵押。从借据互相存放他人处可推知，三人

皆是新关帝会的会户。也就是神会的会户向神会本身

借钱。然而，他们并未因自己是神会的会户，认为自己

有神会的“股份”而不用抵押，反倒是用田租抵押，且将

借据分开收领。可见，在三人心目中，神会是“公业”，

会产属于大家共有。
外部关系上，涉及其他交易主体如何看待神会的

问题。在与神会的交易中，可以看到他们视神会为一

个整体组织。如前引邱玉镇等杜卖田租契，土名、四

至、租等列明，“出卖与里门关帝会内名下前去入田收

租管业”。意思清楚，是将自己的产业卖给“里门关帝

会”。类似的还有嘉庆二十四年( 1819 ) 韩德蔚的当豆

坦契，“今将土名上坞计实豆租壹砠七斤，凭中当到关

圣夫子本会内”，并言明“每年照契交租”，“如租不交，

听凭公议会内管业”②。这里，神会相对于交易人而

言，是一个整体，同其他主体一样，能与他们进行产业

交易。但交易人并不完全认为神会就是一个实体，而

是把它看作人的组合整体。如嘉庆十年徐国玉承佃山

约，“今承到程关帝会程元祝、加灿、加璜等梓木源山一

号”③，指明程关帝会有程元祝、加灿、加璜等，程关帝

会的产 业 属 于 他 们 共 同 的 名 下。还 有“道 光 二 年

( 1822) 经首人郑惟新等立推单”，亦是列明所有经首

人，从而代表会内会户的一致同意。

至此，我们可以总结神会的内外部关系: 内部关系

上，会户是按股出资，按股获得收益，会股可以单独交

易。外部关系上，交易相对方视神会为人的组合整体。

但是，仍有疑问不能回避，即神会在经营的过程

中，“会”组织逐渐壮大，也有其他的资本来源，全部会

户共同行事是否可能? 如休宁的祝圣会，该会由明末

至民国，存续几百年，设立人已经支脉繁盛，随着“房”

的繁衍、分家等情况，“会股”的权利享有人可能增加。

若还是会户共同行事，基本上不可能。如此，便会产生

轮值经管问题，神会的经营人与权利的享有人可能“脱

离”。这时，神会的资本总量增长，其财产聚合性显现，

神会的独立性增强。

然而，类似休宁祝圣会这种大型神会并不多见。

此外，分家时家长也注意到将各种神会分开处理，如同

治五年( 1866) 项廷熊的阄书，大房、二房、三房所分的

神会名称都有差别④。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，神会的

“会股”不是每房必须享有，可以分配到不同的房份，这

种“会股”如同一般的家庭财产，在性质上并没有差别。

这样，也就决定了神会的不同发展路径。一般情况下，

会户人数不多时，交易相对方视神会为一个人的组合

整体; 待神会发展成大型组织，交易相对方则更看重神

会的财产聚合性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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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

( 清) 詹元相:《畏斋日记》，《清史资料》第 4 辑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83 年，第 241 页。
《清嘉庆二十四年四月韩德蔚立当豆坦契二》，刘伯山主编:《徽州文书》第 2 辑第 9 册，第 101 页。
《清嘉庆十年七月徐国玉立承佃山约》，刘伯山主编:《徽州文书》第 1 辑第 8 册，第 103 页。
如，“大房阄得: 汪公会，壹股，四脚之一; 太和会，十八阄壹股，四脚之一”。“二房阄得: 太和会，十五阄半股，又半股; 大圣

会，壹股; 海都会，壹股; 华陀会，壹股; 张仙会，半股，该会内本银钱二两五钱，小的叔还一两二钱五分，三人均还一两二钱五分。”
“三房阄得: 大佛会，一阄壹股; 太和会，九阄壹股; 社会，壹股，三脚之一; 关帝会，壹股。”分家文书中，神会“会股”作为一种家产在

兄弟间分析。参见《同治五年二月项廷熊阄书》，俞藏。



六、结 语

神会是人们以祭祀公共神祇为主要目的组成的一

种组织共同体。人们通过神会的运行，来完成对于神

明的共同祭祀。它的迎神赛会与经济功能是双向性

的。迎神赛会能够祈福禳灾，神会组织亦能够在实际

生活中采取借贷、散胙等形式提供经济支持。这种精

神上与物质上的双向功能，让人们产生信仰与现实上

的二元满足。此外，神会一般有经营会产与日常管理

两个主要职能，在经营会产方面，有买卖、租佃、典、出

借会资等交易方式; 在日常管理方面，有处罚违规、调

整经营规范、神庙维护、杂务处理、举办迎神赛会、接受

捐献等职能。我们可以从这些规则或行为上认识神

会，并可对神会的内外关系做进一步分析。内部关系

上，会户是按股出资，按股获得收益，会股可单独交易;

外部关系上，相对方视神会为一个整体。
若我们将神会与现代民法上的“合伙”比较，会发

现有很多的相似之处。一般而言，合伙是指由二人以

上根据共同协议而组成的营利性非法人组织。广义上

的合伙还包括营利性合伙、非营利性合伙及临时性合

伙等。神会也是会户通过合同设立，有营利性与非营

利性的特点。
合伙由合伙合同和合伙组织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

构成，前者是对合伙人有约束力的内部关系的体现，后

者是全体合伙人作为整体与第三人发生法律关系的外

部形式。神会合同对于会户亦有约束力，在神会的某

些交易过程中，需要全体会户共同行事，其他交易主体

则视神会为一个整体。
一般来说，合伙人就出资及积累所得之财产，对外

认作共同共有，对内则是按份共有，并且对外合伙人以

合伙名义承担连带无限责任。若合伙组织对第三人违

约，全体合伙人都应该承担无限责任。这里，我们很难

知道神会的会户对外是否承担连带无限责任，但从会

户数少的神会的部分交易行为与交易契约看，是需要

共同行事的，即要求全体会户共同承担交易责任。因

此，我们可以说，神会这种传统的组织形式有现代“合

伙”的影子。若神会向大型组织发展，会户和资本量增

加，财产的聚合性特征显现，它的独立性则增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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